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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擴大行政會報紀錄 

時間：109年 11月 1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10分 

地點：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蘇校長鴻銘                                記錄：曹偉薇 

出席：（如簽到表）                                  

壹、會議報告：內容如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擴大行政會報資料。 

貳、上次會議決議或列管事項:內容如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擴大行政會

報列管資料。 

參、各處室新增及修正報告事項 

一、 秘書室 

(一) 原定於 109年 11月 24日行政會報，因校長另有要務暫停辦理，有關

於校網規章辦法撰寫標準相關事宜，延至下一次會議辦理。 

(二) 教育局端預計於 110年辦理私校校務評鑑，公立學校後續納入，配合

校長任期每 4年之辦學評鑑，預定於 110年上半年辦理，相關表格及

主題由本室先行整理，再向同仁說明。 

二、 教務處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競賽投稿部分，已於科召會議提出報告，國文老師於

教學中也鼓勵學生踴躍投稿，國文科會也有討論過。上學期有投稿 39 篇

獲獎有 26 篇，但下學期因 3 年級要大考，較無時間準備投稿數量較低，

原科召聯席會有提到減少 1次作文練習，改為閱讀心得寫作，但多數老師

仍覺得作文有其必要。 

三、 學務處 

本校垃圾及資源回收辦理現況：資源回收廠商已增收寶特瓶及鐵鋁罐，

亦協助清運中型廢棄物(如課桌椅等)，但仍有回收紙類遭校內人員取

走，再請總務處再次提醒並處理。 

總務主任補充：已口頭及書面通知相關人員。 

四、 總務處 

(一) 志道地下二樓積水改善案：目前評估為筏基(消防蓄水池)水位過高所

致，將覓商先行處理抽水問題，再觀察成效如何。 

(二) 110 年申請什項工程及設備補助款公文已收到，各處室如有相關需

求，可列入本案規畫提出申請。 

(三) 電力改善案現階段為中壢群長學校(內壢高中)，統一辦理設計監造勞

務發包採購案。 

(四) 有關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有廠商主動規劃本校各棟校舍屋頂，表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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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置效益，且操場也可評估設置風雨球場頂版加設光電面板。本處

評估以志道樓最具可行性，其餘校舍部分則因面積不足或舖面老舊，

較為不適合。 

(五) 圖書館主任補充：本人 108 年 6 月參加交通大學辦理之校園美感研

習，講師曾提及負面教材，說明校舍未適當留白或屋頂以大面積鐵皮

覆蓋等為影響校園美感。早年圖書館前曾設有雨遮，後因雜亂且遮雨

效益不良而拆除，現為輪椅生通行需求，而地面不平整確實有改善必

要，但建議圖書館至資訊樓前雨遮新建工程暫停規劃。 

(六) 教務主任補充：本處 110 年編列預算採購 40 台電腦，放置地點為行

政六樓第三會議室及校史室內，110 年 2 月為執行期程，請總務處督

導儘快完工。 

五、 圖書館 

本館各式資料持續備份中，其他處室也會予以提醒。稽核制度是後續管

理重點，會後擬請維廣公司較專業工程師就資料復原及資安等問題予以

討論。 

六、 人事室 

有關本校教職員工 109 年度校園流感疫苗接種相關訊息，已將更新資訊

以轉知全校教職員工知悉，如有疑問請洽人事室。 

 

肆、 主席提示 

一、 學務處 

有關資源回收部分，請總務主任提醒工友，確實遵守校內規定。 

二、 教官室 

(一) 體溫熱像儀與監視器相關事宜，擇期再請與總務處討論。 

(二) 學生專車調查執行現況，請在家長群組向家長說明。 

三、 總務處 

(一)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部分，可先諮詢其他市高學校其辦理效益如何，且

其回饋金也不高，評估設置效益後緩議辦理。 

(二) 圖書館至資訊樓前雨遮新建工程，為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專案補助項

目，如評估雨遮效果不大，可就地面不平整部分予以改善即可，後續

行政程序請總務處依規定辦理。 

四、 實習處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方案，由進修部主辦，並請加會特教組。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訂「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失物招領管理要點」草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討論本校失物招領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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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部分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 

 

案由二：擬訂「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

輔導實施要點」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為強化學生穩定就學，建立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決  議：會後相關人員再行商討，緩議辦理。 

 

陸、臨時動議: 

案 由：國二四特殊生(肌肉萎縮)要去畢業旅行一事，建請召開特殊個案會議

討論 (學務處提案)。 

說 明：該班學生及家長都主動表示要參加畢業旅行意願，為維護學生權益及

實際旅運照護需求，提請討論。 

決 議：輔導室及教務處等相關處室留下討論，緩議辦理。 

 

柒、散會(109年 11月 17日下午 4時 40分) 


